  核能研究所106年度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作業實施計畫

1、 財產保養檢查作業

1、 目的：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五章第44點，財產保養檢查由財產管理單位會同相關單位，每半年至少辦理1次（所部辦理1次、各單位另行辦理1次），並應作成檢查紀錄，使本所財產經常保持良好狀態，發揮功能，增進研發效率。

2、 檢查範圍：本所各單位保管使用之土地改良物、房舍建築物保養（第1、2類－房舍辦公室維修整建需符合建築法規）、財產保養（第3類）檢查。

3、 檢查時機及標準：

      (一)年度財產保養檢查之初檢：需於年度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清點複檢前實施完畢（由各單位比照年度複檢編組和檢查方式辦理）。

      (二)年度財產保養檢查之複檢：按年度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實施。

      (三)預防保養檢查：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維護說明書自訂。

      (四)技術檢查：各使用單位參照使用說明書自訂。

4、 保養檢查日期：

      (一)初檢日期：自107年1月2日至1月26日為各單位自行檢查時間。

      (二)複檢日期：自107年2月5日至3月26日為本所複檢時間，日程表如附件1。
5、 檢查項目：

      (一)各單位主管之初檢項目：

              1、各該單位所有之研究用財產使用及保養狀況（含使用記錄、每月維護保養記錄、技術或操作手冊等之檢查）。

 2、財產是否保持正常運作發揮應有功能。

 3、是否有進行預防保養及技術檢查。

      (二)年度財產保養檢查之複檢項目：

          1、各單位所屬財產檢查之記錄。

   2、財產保養檢查資料（包括使用維護說明書、使用記錄、保養維修記錄【每月】、技術或操作手冊等）之記載、運用及保存。

          3、財產之使用及保養狀況（含不常用及停止使用財物之處理）。

          4、預防保養及技術檢查執行情形。
6、 人員編組：

      (一)初檢小組之編組：由各單位自行按複檢小組編組方式辦理。

      (二)複檢小組之編組：保養及盤點複檢小組編組名冊，詳如附件2。

7、 各單位保養檢查負責人及聯絡人清冊，如附件3。

8、 規定事項：

(一)凡財產總值（含附屬設備價值）在50萬元（含）以上者（電腦設備為20萬元以上），列入年度財產保養檢查「複檢」之主要檢查對象，該項財產應有單位所屬財產檢查記錄及使用、保養、維修記錄。凡財產總值在20萬元（含）以上者，列為各單位主管初檢之主要對象，每次抽檢50％，全部需在年度複檢前抽查完畢。20萬元以下之財產列為單位主管抽檢之對象。
(二)財產保養記錄、維修記錄、技術及操作手冊請予備妥提供檢查。各項財產標籤應黏貼標示於明顯處。

(三)外修、提供他機關使用之財物，應備送修單、委託計畫契約及同意證明文件等。

(四)停用之財產，需有維護保養及測試記錄，並提出規劃再使用之分析，以保持充分物盡其用，不得有閒置之財產、物品及設備（凡屬100萬元以上之財產設備均需填寫使用情形）。
(五)計畫結束之財物應妥善處理，停用、暫存者，以標示牌區分類別。
2、 財物盤點作業

1、 目的：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四章第41點及第42點規定，各機關之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一次，並應作成盤點紀錄，以加強財物之管理，使帳物相符，發揮財物之功能和使用效能。
2、 盤點範圍：本所各單位現有之全部財產及物品（含不動產、動產、權利、物品及有關憑單）、電腦軟體。財物標準分類表如附件4。
3、 盤點時機：配合年度財產保養檢查同時辦理。

4、 盤點日期：
(一)107年1月2日至1月26日為各單位初盤：使用保管人清點及各保管人互盤。
(二)107年2月5日至3月26日為複檢小組檢查各單位初盤作業資料並實施複盤，日程表如附件1。
5、 盤點作業方式：

(一)不動產：由秘書室現地查看，並利用地籍總歸戶方式，核對地籍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，據以釐整產籍資料，掌控實際管理使用情形。
(二)動產：

1、 使用保管單位初盤：為配合本所財物管理系統改Web版本，秘書室將於106年12月29日前，發放本所各保管人之新系統之財產、物品標籤及新舊財物編號對照表，以及各單位初盤作業因已設計為電子化管理，相關作業皆需於該系統登錄俾憑完成單位初盤作業，敬請配合辦理。
                 (1)各保管人自我盤點：應就所保管財物，依清冊(今年可利用新舊財物編號對照表)進行逐項全部盤點，有物無帳財物應妥適處理，完成自我盤點作業後需確實登錄於本所財物管理系統內，以便複查；或下載保管人自我盤點APP至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(只限Android系統)，掃描財物標籤QR code，僅提供下載保管人本人之財物保管資料，即可完成自我盤點作業。
             (2)單位內互盤：各保管人自我盤點作業完成後，由各保管人自行提供清冊(今年可利用新舊財物編號對照表)，接續進行同單位之保管人互相盤點(範圍：財產全盤及物品1/2以上盤點)，必要時，可由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指派人員盤點，惟互盤階段保管人不可自盤，並請確實登錄於本所財物管理系統內，以便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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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(3)各單位執行盤點人員，對各類別之財產、物品與帳籍數量應確實核對，將核對情形詳實登錄於本所財物管理系統內，以便複查。
             (4)請各單位於107年1月26日前完成初盤作業，秘書室將於107年1月29日至2月2日進行統計各單位已盤點及未盤點資料，如有未盤點資料將送至各單位(請於106年2月5日前改善完畢後送回)，並請各單位填具財物分類清(盤)點紀錄檢討報告表（如附件5），於複查前三日送秘書室彙整陳核處理。各單位初盤如有不落實情形，將加重扣分。
             (5)圖書財產清、盤點由綜計組圖書館負責辦理，盤點結果送秘書室彙陳。
             (6)軟體類管理清冊由綜計組分送各單位。
2、 財產管理單位複盤：

             (1)由複檢小組檢查各單位初盤作業資料及狀況，並視實際需要加以抽點核對，作為改進建議之依據。各單位初盤有不落實情形，加重扣分。

             (2)盤點期間，複檢小組成員將依據個人財物保管清冊，就第3、4、5類財產及第6、7類物品實施重點式複盤，以明個人保管之財物是否帳物相符。
             (3)各單位用之消耗性及非消耗性倉儲之物品領用紀錄。

             (4)受檢單位不得將私人財物存放於所區各工作處所，否則應提供證明文件。
             (5)各單位有鏽蝕、損壞、停用、超過使用年限甚久之財物，於盤點以前應完成保養或報廢手續，不得有閒置財物及設備，以免遭受損失之處分。
             (6)不堪使用或超過使用年限之財物，於核准報廢後1個月內辦理廢品繳交及後續帳務處理情形之檢查（管制區財物應依規定程序處理）。
             (7)委託計畫財產管理（財產提供受託單位保管使用者，須檢附提供使用契約書）、新增財產保管人員變更及離退人員財產轉帳處理等之檢查。
             (8)財產、物品報廢及繳交廢料庫，保管人自我檢核、計畫主持人、輻防人員、單位主管（具輻射之財物，單獨填寫報廢單）及各類專業人員審查情形。
(三)權利：由綜計組核對專利權相關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，及憑證之收發情形，據以釐整產籍資料，掌控實際管理使用情形。
6、 盤點人員編組：

       (一)初檢小組之編組：由各單位自行按複檢小組編組方式辦理。

       (二)複檢小組之編組：保養及盤點複檢小組編組名冊，詳如附件2。

7、 各單位盤點負責人及聯絡人清冊，如附件3。

8、 規定事項：

(一)本所有物無帳清查作業為經常性業務，請各單位掌握盤點時機，徹底落實清查，一經發現有物無帳者，應即查明原因及檢討處理方式，另外如有廠商所提供之試用展示機，應依據本所試用展示機應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相關事宜，前開有物無帳及試用展示機均應彙造有物無帳清查單（如附件6），加蓋主管章後，於107年1月26日前送至秘書室管理科辦理相關事宜。未辦理而為複檢人員發現者，列為加重扣分項目，其辦理成效並列入單位評分考量。發現有帳無物者，應查明損失原因並檢具證明文件陳報審計機關審核損害賠償等責任。
(二)財物標準分類標籤應貼於明顯處，標籤脫落或漏未黏貼者，於複檢前至秘書室（管理科）補印後自行黏貼。新舊財產標籤併列者，請將新標籤貼於舊標籤旁，如無位置可提供黏貼，請貼於舊標籤上。標籤缺漏或保管人不符者，依單位保管財物數量比例另行加重扣分。
(三)電腦軟體應列入檢查及清點項目，其檢查結果同時列入財產保養檢查評比計分。

(四)年度消耗性物品驗收單及領用紀錄清冊裝訂成冊（包括貴重金屬領用），以便複檢。
3、 房舍、辦公處所、環境維護檢查作業：

1、 各單位使用之房舍、辦公室及工作場所保養維修情形，及屋頂積泥、排漏水、雜草清除等內外環境清潔維護檢查，配合財物保養盤點時程一併辦理。
2、 辦公室及其公用財物使用情形，依據本所106年6月12日核秘字第1060003672號函頒本所「各類人員辦公處所及辦公用財物管理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4、 評比：財產保養、財物盤點及房舍環境維護檢查結果之評比，以功能單位及專案計畫為對象，其他單位不列入。

5、 獎懲：依照本所106年9月27日核秘字第1060006294號函發之本所「年度財產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」之獎懲規定辦理。
6、 其他：財產保養檢查及財物盤點所需表格、紀錄卡等，請參考本所下列函件，自行影印使用或至秘書室管理科網站下載。
1、 本所「年度財產保養及財物清點暨房舍環境維護檢查作業要點」相關表格：106年9月27日核秘字第1060006294號函之附件。
2、 有關財產與物品表格：104年12月9日核秘字第1040007966號函頒本所「財產與物品管理作業要點」之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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